附件2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社团学生活动中心使用申请表
[bookmark: _GoBack]（仅用于年度学生社团专项基金项目申请）

	学生社团名称
	

	申请人学工号
	
	申请人姓名
	

	申请人所在学部院系
	
	申请人手机号
	

	活动名称
	

	活动类型
	□会议类  □演出类  □放映类  □讲座类  □比赛类  □其他

	申请使用时间
	   年   月   日  星期（    ）    时    分至    时    分

	是否使用学生活动中心场地自带灯光、音响和多媒体设备
	□是  □否


	场地设备预计使用清单（填写数量和单元）

	费用类别
	名称
	数量
	租用数量
	租用单元
	说明

	场地使用
	主舞台
	1
	
	
	单元指：8:00-12:00，13:00-17:00，18:00-22:00，各时段分别为1单元，主舞台场地使用累计不可超过3个单元；按需使用，切勿浪费！

	
	化妆间
	2
	
	
	

	
	贵宾室
	1
	
	
	

	有线拾音系统
	有线代表话筒
	12
	
	
	用于大型会议、讲座，可配合发言台使用。

	无线拾音系统
	一拖一手持话筒
	12
	
	
	用于各型活动演出等移动拾音的场景按需使用。

	
	一拖一领夹话筒
	6
	
	
	

	显示系统
	舞台主显和两侧辅显
	1
	
	
	大屏宽12.16m，高4.68m。如需设计主视觉，建议分辨率为7904*3016；如需展示宽高比16：9的画面，则屏幕两侧留有黑边，建议提前设计填充，16：9显示下二侧黑边分辨率1272*3016。
辅屏及投影建议分辨率为1920*1080（即宽高比16：9）‌。
如有其他特殊情况，可现场与工作人员沟通。

	
	舞台反显
（55寸）
	4
	
	
	舞台反显，用于大型会议。按需使用。

	
	主会场后区投影
	2
	
	
	用于大型讲座或授课。按需使用。

	
	舞台LED会标屏
	1
	
	
	台口上面的会标屏。按需开启。

	
	贵宾室显示屏
（75寸）
	1
	
	
	用于大型讲座或授课。按需使用。

	
	入场大厅显示屏（100寸）
	1
	
	
	入场大厅显示屏，用于暖场，可任意切换信号。按需使用。

	钢琴
	三角钢琴
	1
	
	
	无

	发言台
	发言台
	1
	
	
	用于重要活动发言主持。

	讲座桌椅
	讲座桌椅
	1
	
	
	用于讲座授课。

	业务指导单位安全责任

	我单位已经熟知《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活动中心使用安全责任书》的条款并同意承担违反《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活动中心使用安全责任书》中任何条款所引发的所有经济与法律责任及赔偿问题。
业务指导单位负责人签章：
                      日期：


说明：
1、从校团委社团工作部渠道申请在学活举办的活动必须为学生社团主办的活动，而非院系主办、社团承办的活动。本渠道每年度仅开放一次申请机会，请积极申报社团专项基金。
2、专项基金立项成功的学生社团，由业务指导单位按照《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活动中心管理办法（试行）》（https://youth.bnu.edu.cn/gzzd/b65ddbf7a5d54a49a3d263a53d04c481.html）和学生活动中心预约系统（https://flow.bnu.edu.cn/reservation/fe/site/reservationInfo?id=417&platform_id=19）规定，进行场地申请，并安排专人做好安全预案与安全保障工作。其中，结算单位填写为“校团委社团工作部”，收费标准上传文件部分需与场地设备预计使用清单保持一致。
3、场地预约系统无法提前预留，不能保证成功申请预期时间的活动场地。专项基金立项成功后，后续无论是否成功在系统中申请到学活场地，该活动申请额度限2026年11月前有效。
4、为保障活动的顺利进行，校团委社团工作部将组织学生社团负责人参加学生活动中心场地培训，凡申请使用学活场地，均需参与培训。如无故缺席，校团委社团工作部有权取消社团的场地申请资格。
5、活动结束后需按照专项基金结项要求提供相关结项材料，审核通过后方可进行结算，请业务指导单位和指导教师务必加强活动指导与材料审核。
6、请正反打印本表。
